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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形成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

本次非公开发行形成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187,500,000

股

●

本次非公开发行形成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2016

年

5

月

27

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

一

)

本次发行核准程序

1

、

2014

年

9

月

29

日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逐项审议并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方案。

2

、

2014

年

10

月

15

日

,

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并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发行方案。

3

、

2014

年

11

月

30

日

,

中国证监会证券基金机构监管部出具《关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监管意见书》

(

证券基金机构监管部部函

[2014]1893

号

),

对发行人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无异议。

4

、

2015

年

4

月

29

日

,

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5

〕

775

号

),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45,544,554

股新股。

(

二

)

本次发行情况

1

、发行股票种类

: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2

、发行数量

:187,500,000

股

3

、发行价格

:24.00

元

/

股

4

、募集资金总额

:

人民币

4,500,000,000.00

元

5

、发行费用

:

人民币

78,362,118.94

元

6

、募集资金净额

:

人民币

4,421,637,881.06

元

7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三

)

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发

行新增股份登记托管及股份限售手续

,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3,024,359,310

股。

表一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发行新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８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６．２０％

四川产业振兴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１８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０．６２％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

，

９２９

，

５０８ １８

，

９２９

，

５０８ ０．６３％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７

，

１１６

，

１６２ ３７

，

１１６

，

１６２ １．２３％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６

，

１９７

，

１８７ ２６

，

１９７

，

１８７ ０．８７％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２

，

９１６

，

６６６ ２２

，

９１６

，

６６６ ０．７６％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７

，

４９９

，

９３２ ３７

，

４９９

，

９３２ １．２４％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

，

７５０

，

１５０ １８

，

７５０

，

１５０ ０．６２％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７

，

３４０

，

３９５ ７

，

３４０

，

３９５ ０．２４％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

，

８３６

，

８５９

，

３１０ １００％ ２

，

８３６

，

８５９

，

３１０ ９３．８％

三、股份总数

２

，

８３６

，

８５９

，

３１０ １００％ １８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０２４

，

３５９

，

３１０ １００％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变化情况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后至今

,

公司股本结构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形成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的承诺

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限售期为

12

个月。具体明

细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

（股）

可上市交易日期

１

四川产业振兴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１８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７

日

２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

，

９２９

，

５０８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７

日

３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７

，

１１６

，

１６２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７

日

４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６

，

１９７

，

１８７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７

日

５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２

，

９１６

，

６６６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７

日

６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７

，

４９９

，

９３２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７

日

７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

，

７５０

，

１５０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７

日

８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７

，

３４０

，

３９５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７

日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过核查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认为

:

(

一

)

国金证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份锁定

承诺。

(

二

)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数量和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

三

)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

,

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五、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上市流通情况

(

一

)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上市数量为

187,500,000

股。

(

二

)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6

年

5

月

27

日。

(

三

)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股）

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

）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数量

（股）

１

四川产业振兴发展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

１８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０．６２％ １８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０

２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

，

９２９

，

５０８ ０．６３％ １８

，

９２９

，

５０８ ０

３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７

，

１１６

，

１６２ １．２３％ ３７

，

１１６

，

１６２ ０

４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６

，

１９７

，

１８７ ０．８７％ ２６

，

１９７

，

１８７ ０

５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２

，

９１６

，

６６６ ０．７６％ ２２

，

９１６

，

６６６ ０

６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７

，

４９９

，

９３２ １．２４％ ３７

，

４９９

，

９３２ ０

７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

，

７５０

，

１５０ ０．６２％ １８

，

７５０

，

１５０ ０

８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７

，

３４０

，

３９５ ０．２４％ ７

，

３４０

，

３９５ ０

合计

１８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６．２０％ １８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１

、国家持有股份

２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３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１８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４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５

、境外法人、自然人持有股份

６

、战略投资者配售股份

７

、一般法人配售股份

８

、其他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１８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Ａ

股

２

，

８３６

，

８５９

，

３１０ １８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０２４

，

３５９

，

３１０

Ｂ

股

Ｈ

股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２

，

８３６

，

８５９

，

３１０ １８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０２４

，

３５９

，

３１０

股份总额

３

，

０２４

，

３５９

，

３１０ ０ ３

，

０２４

，

３５９

，

３１０

七、上网公告附件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

查意见

特此公告。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3601� � � �证券简称:再升科技 公告编号:临2015-025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重

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6]507

号

)

核准

,

公司以询价方

式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发行数量

25,923,300.00

股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

发行价

格为每股人民币

30.00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77,699,000.00

元

,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

,

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56,607,190.28

元。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已于

2016

年

5

月

4

日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出具了天职业字

[2016]11545

号 《验资报

告》

,

确认募集资金到账。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

四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的规定

,

公司及保荐机构西南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西南证券”

)

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签订了《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

同时公司、公

司全资子公司宣汉正原微玻纤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宣汉正原”

)

及西南证券分别与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新牌坊支行

(

以下简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

)

签订了《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

以下简称“四方监管协议”

)

。上述《三方监管协议》和《四方监管

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范本

)

》不存在重大差

异。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77,699,000.00

元

,

扣除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保荐

费用和承销费用

21,131,395.00

元

(

含税

)

后

,

余额为人民币

756,567,605.00

元。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的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

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 帐户名称 帐号 金额（元） 用途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

北支行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１２３９０５６４２９１０７１２ ９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补充流动资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渝北支行

宣汉正原微玻纤有

限公司

５００５０１０８３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 ２０８

，

１１０

，

２００．００

高性能玻璃微纤维建设项

目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

北支行

宣汉正原微玻纤有

限公司

１２３９０７７４９４１０３０３ １１８

，

７６７

，

４０５．００

高比表面积电池隔膜建设

项目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新

牌坊支行

宣汉正原微玻纤有

限公司

１１０１５５３４４８２００８ ３３２

，

４９０

，

０００．００

高效无机真空绝热板衍生

品建设项目

合 计 金 额

７５６

，

５６７

，

６０５．００

注

:

以上合计金额与募集资金净额差额人民币

39,585.28

元

,

为保荐承销费的税费

1,196,

116.70

元扣减其他发行费用

1,156,531.42

元

(

不含税

)

后的金额。

三、《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公司已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以下简称“专户”

)

。该专户仅

用于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

、公司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

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

、西南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

,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

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西南证券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 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

,

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西南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银行应当配合西南证券的调查和查询。 西南证券每半年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

专户存储情况。

4

、公司授权西南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晓红、蔡超可以随时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

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

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

份证明

;

西南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

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按月

(

每月

10

日前

)

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

,

并抄送给西南证券。

6

、 公司

1

次或者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

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

(

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

的

20%

的

,

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

通知西南证券

,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

、西南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西南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

应

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

,

同时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

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

,

以及存在未配合西南证券

调查专户情形的

,

公司可以主动或者在西南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

专户。

9

、西南证券发现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

,

应当在知悉有关

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10

、本协议自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西南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

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四、《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1

、 公司、 宣汉正原已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以下简称 “专

户”

)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

、公司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

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

、西南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

,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

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西南证券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 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

,

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西南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银行应当配合西南证券的调查和查询。 西南证券每半年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

专户存储情况。

4

、公司授权西南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晓红、蔡超可以随时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

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

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

份证明

;

西南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

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按月

(

每月

10

日前

)

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

,

并抄送给西南证券。

6

、 公司

1

次或者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

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

(

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

的

20%

的

,

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

通知西南证券

,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

、西南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西南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

应

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

,

同时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

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

,

以及存在未配合西南证券

调查专户情形的

,

公司可以主动或者在西南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

专户。

9

、西南证券发现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

,

应当在知悉有关

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10

、本协议自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西南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

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3519� � � �证券简称:立霸股份 公告编号:2016-029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审议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董事会通过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议案。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5

月

12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

并通过电话确认

,

会议于

2016

年

5

月

18

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

合的方式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7

人

,

实到董事

7

人

,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董事

3

人

,

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会议的董事

4

人。会议由董事长卢凤仙女士主持

,

公司部分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

同意公司申请延期复牌

,

公司股票拟自

2016

年

5

月

28

日起继续停牌

,

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

超过一个月。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1)

公司股票于

2016

年

3

月

21

日起因筹划重大事项停牌

,

经与有关各方论证和协商

,

上述事

项对公司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6

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

公告编

号

:2016-008),

确定自

2016

年

3

月

28

日起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

(2)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背景、原因

面对国际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家电市场有效需求不足

,

家电企业去库存压力较大的行业

背景下

,

公司拟通过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构建双主业的发展模式。从而进一步增强公司抵

御风险的能力

,

开拓新的业绩增长点

,

实现可持续发展

,

有效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3)

重组框架方案介绍

①

主要交易对方

主要交易对方是标的公司股东

(

为独立第三方

)

。

②

交易方式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初步确定的交易方式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并募集配套资金

,

最终交

易方式尚未确定。

③

标的资产

本次交易拟收购的标的公司主要从事网络游戏相关业务。

2

、公司在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所开展的主要工作

(1)

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所做的工作

自停牌以来

,

公司积极推进本次交易涉及的有关工作

,

公司已组织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事

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对拟收购的标的资产开展尽职调查、法律、审计、

评估等工作。

截至目前

,

各中介机构对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等相关工作正在进行过程中

,

尚未完成

,

有

关各方尚未签订重组框架或意向协议。

(2)

已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情况

因筹划重大事项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于

2016

年

3

月

21

日起停牌

,

公司已于

2016

年

3

月

22

日披露了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2016-007)

。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6

日披露了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2016-008),

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3

月

28

日起继续停牌

,

预

计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

于

2016

年

4

月

2

日、

4

月

12

日、

4

月

19

日、

4

月

26

日分别披露了《重大资产重

组停牌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分别为

:2016-009

、

2016-010

、

2016-019

、

2016-020)

。 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8

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2016-023),

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4

月

28

日起继续停牌

,

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

1

个月

,

于

2016

年

5

月

6

日、

5

月

13

日分别披露了《重

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分别为

:2016-025

、

2016-027)

。公司及时披露了本次交易

涉及的工作进展情况。

3

、继续停牌的必要性和理由

公司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

程序复杂

,

相关尽职

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量大

,

公司正在与各交易对方就交易方案具体细节进行协商

,

交易方

案涉及的相关问题仍需进一步商讨和完善

,

公司预计无法按期复牌。

4

、需要在披露重组预案前取得的审批和核准情况

目前本次交易不存在需要在披露重组预案前取得相关部门前置审批的情形。

5

、下一步推进重组各项工作的时间安排

鉴于本次交易存在不确定性

,

为保障相关工作的顺利进行

,

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

维护广大

投资者利益

,

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

务指引》相关规定

,

公司拟在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再次延期复牌

,

即

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5

月

28

日起继续停牌

,

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一个月。

继续停牌期间

,

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

,

根据本

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公告。待

相关工作完成后

,

公司将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本次交易事项

,

及时公告并复牌。

三、上网公告附件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3519� � � �证券简称:立霸股份 公告编号:2016-030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因筹划重大事项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已

于

2016

年

3

月

21

日起停牌。经与有关各方论证和协商

,

上述事项对公司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3

月

28

日起继续停牌

,

预计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

详见公司

于

2016

年

3

月

26

日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2016-008)

。停牌期间

,

公司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情况。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涉及事项较

多

,

交易标的资产、交易方式及交易对方尚未最终确定

,

且具体重组方案论证及各中介机构相

关工作尚未最终完成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4

月

28

日起继续停牌

,

预计继续停牌时间

不超过

1

个月

,

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8

日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6-023)

。继续停牌期间

,

公司已经于

2016

年

5

月

6

日、

5

月

13

日分别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

牌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分别为

:2016-025

、

2016-027)

。

目前

,

公司正与相关方积极沟通、商讨、研究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

,

负责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的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审计机构、资产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正在开展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方案论证及相关工作。因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

为了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

维护投资者利益

,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在公司股票继续停牌期间

,

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

的进展情况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待相关工

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

及时公告并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www.sse.com.cn),

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0001� � � �证券简称:平安银行 公告编号:2016-024

优先股代码:140002� � � �优先股简称:平银优01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

一

)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6

年

5

月

19

日下午

14:30

。

2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19

日

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18

日

15:00

至

2016

年

5

月

19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二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深圳市深南东路

5047

号本公司六楼多功能会议厅。

(

三

)

召集人

: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

四

)

召开方式

:

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五

)

主持人

: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建一先生。

(

六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

含股东授权代表

)216

人

,

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

8,519,956,483

股

,

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4,308,676,139

股的

59.5440%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

含股东授权代表

)40

人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8,506,

382,985

股

,

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4491%

。通过网络投票参与

表决的股东

(

含股东授权代表

)176

人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3,573,498

股

,

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

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49%

。

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会议。北京市君合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律

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三、议案审议情况

(

一

)

本次会议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

告摘要》

;

4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

2016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5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6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执行情况报告》

;

7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

2016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8

、《关于选举郭田勇先生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9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金融债券的议案》。

上述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

,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

过。

(

二

)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平安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董事履职评价报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监事履职

评价报告》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评价报告》。

四、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各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１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８

，

５１５

，

５５１

，

３８９ ９９．９４８３％ ４

，

３１８

，

３３８ ０．０５０７％ ８６

，

７５６ ０．００１０％

通过

２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８

，

５１５

，

５６３

，

８８９ ９９．９４８４％ ４

，

２４２

，

１３８ ０．０４９８％ １５０

，

４５６ ０．００１８％

通过

３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摘要》

８

，

５１５

，

５６３

，

８８９ ９９．９４８４％ ４

，

２５４

，

３７４ ０．０４９９％ １３８

，

２２０ ０．００１６％

通过

４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

２０１６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８

，

５１５

，

５８０

，

８８９ ９９．９４８６％ ４

，

２３７

，

３７４ ０．０４９７％ １３８

，

２２０ ０．００１６％

通过

５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８

，

５１５

，

５９９

，

５８９ ９９．９４８９％ ４

，

２７７

，

４７４ ０．０５０２％ ７９

，

４２０ ０．０００９％

通过

６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和关联

交易管理制度执行情况报告》

８

，

５１２

，

９０４

，

１８９ ９９．９１７２％ ６

，

８９１

，

６７４ ０．０８０９％ １６０

，

６２０ ０．００１９％

通过

７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

２０１６

年度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８

，

５１５

，

００１

，

２８９ ９９．９４１８％ ４

，

２５１

，

３７４ ０．０４９９％ ７０３

，

８２０ ０．００８３％

通过

８

《关于选举郭田勇先生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８

，

５１２

，

９２８

，

５８９ ９９．９１７５％ ４

，

２４１

，

４３８ ０．０４９８％ ２

，

７８６

，

４５６ ０．０３２７％

通过

９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金融债券的议案》

８

，

５１５

，

４１７

，

６８９ ９９．９４６７％ ４

，

２９４

，

５７４ ０．０５０４％ ２４４

，

２２０ ０．００２９％

通过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指除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对第

5

项、第

7

项和第

8

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１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

２１６

，

５６７

，

４２９ ９８．０２７９％ ４

，

２７７

，

４７４ １．９３６２％ ７９

，

４２０ ０．０３５９％

通过

２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

２０１６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２１５

，

９６９

，

１２９ ９７．７５７１％ ４

，

２５１

，

３７４ １．９２４４％ ７０３

，

８２０ ０．３１８６％

通过

３

《关于选举郭田勇先生为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２１３

，

８９６

，

４２９ ９６．８１８９％ ４

，

２４１

，

４３８ １．９１９９％ ２

，

７８６

，

４５６ １．２６１３％

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君合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

;

2

、律师姓名

:

张慧丽、陈珊珊

;

3

、结论性意见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的资格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20日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

长期停牌股票估值方法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及《中国证券业

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的相关规定

,

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

致

,

我司决定自

2016

年

5

月

18

日起

,

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 “皇氏集团”

(

股

票代码

:002329)

按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自其复牌之日起且其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按市场价格进行估值

,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icbccs.com.cn

客户服务电话

:400-811-9999 (

免长途费

)?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

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

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0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关于增加成都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为工银瑞信信用纯债

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与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签署的基金销售协议

,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

2016

年

5

月

20

日起销售工银瑞信

信用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00074,B

类

:000077)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

1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6-028-666

公司网站

: www.cdrcb.com?

2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11-9999

网站

:www.icbccs.com.cn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

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

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

资。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工银瑞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可能发生

不定期份额折算的提示公告

根据《工银瑞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

关于不定期份额折算的相关规定

,

当工银瑞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

场内简

称“环保母基”

,

交易代码

:164819,

以下简称“本基金”

)

之工银环保产业

B

类份额

(

场内简称“环保

B

端”

,

交易代码

:150324)

的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达到

0.2500

元时

,

本基金将进行不定

期份额折算。

由于近期

A

股市场波动较大

,

截至

2016

年

5

月

19

日

,

环保

B

端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接近基金

合同规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的阀值

0.2500

元

,

在此提请投资者密切关注环保

B

端近期参考净

值的波动情况。

针对可能发生的不定期份额折算

,

本基金管理人特别提示如下

:

一、由于环保

A

端、环保

B

端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

,

不定期份额折算后

,

环保

A

端、环保

B

端的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高溢价

所带来的风险。

二、环保

B

端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

,

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杠杆将恢复至初始杠杆

水平。

三、由于触发折算阀值当日

,

环保

B

端的参考净值可能已低于阀值

,

而折算基准日在触发

阀值日后才能确定

,

此折算基准日环保

B

端的净值可能与折算阀值

0.2500

元有一定差异。

四、环保

A

端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

,

但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环保

A

端份额

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较大变化

,

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征环保

A

端份额变为

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征环保

A

端份额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环保母基的情况

,

因此环保

A

端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实现的不确定性将会增加。

本基金管理人的其他重要提示

:

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

,

场内份额数将取整计算

(

最小单位为

1

份

),

舍去

部分计入基金资产

,

持有极小数量环保母基份额、环保

A

端份额、环保

B

端份额的持有人存在

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

1

份而被强制归入基金资产的风险。

二、为保证折算期间本基金的平稳运作

,,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暂停环保

A

端份额与环保

B

端的上市交易和环保母基的

申购及赎回等相关业务。届时本基金管理人将会对相关事项进行公告

,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

,

请参阅《工银瑞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工银瑞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及其更新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811-9999

。

三、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知晓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

,

在做

出投资决策后

,

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敬请投资

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5月20日

关于工银瑞信标普全球自然资源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LOF)因境外主要市场

节假日暂停申购赎回及定投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6

年

5

月

20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标普全球自然资源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基金简称

工银标普全球自然资源指数（

ＱＤＩＩ－ＬＯＦ

）（场内简称：工银

资源）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４８１５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法律法规及 《工银瑞信标普全球自然资源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合同》、《工银瑞信标普全球自然资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招募说明书》的相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

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３

日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３

日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３

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出、

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为多伦多股票交易所非交易日。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

2016

年

5

月

24

日

,

本公司将恢复办理工银瑞信标普全球自然资源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的日常申购、赎回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2

、敬请投资者提前做好交易安排

,

避免因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原因带来不便。

３

、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１１－９９９９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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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6

年

5

月

14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会议通知

,

并于

2016

年

5

月

19

日在上海浦东富城路

99

号震旦国际大厦

17

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

结合通讯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7

名

,

实到董事

7

名

,

公司部分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项光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

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经审议表决

,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下属专门委员会的议

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独立董事张伟贤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

与项

光明、陈革一起组成公司战略委员会

,

项光明仍为主任委员

(

召集人

);

同意选举独立董事张伟

贤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

与项光明、徐士英一起组成公司提名委员会

,

徐士英仍为主任委员

(

召集人

);

同意选举独立董事张伟贤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委员

,

与朱善银、夏立军一起组成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

张伟贤为主任委员

(

召集

人

)

。上述委员任期为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期满。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2

、经审议表决

,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投资界首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PPP

项目的议

案》。

公司投资界首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PPP

项目的具体情况详见于

2016

年

5

月

20

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界首市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

PPP

项目并设立新公司的对外投资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6-019)

。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3568� � � �证券简称:伟明环保 公告编号:临2016-019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投资界首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PPP项目

并设立新公司的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投资标的名称

:

安徽省界首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PPP

项目

(

以下简称“本项目”或“项

目”

),

出资新设立界首市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项目公司”

)

。

●

投资金额

:

项目总投资拟定为人民币约

23,000

万元

,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公司”

)

以自有资金不超过

10,000

万元投资于本项目

;

公司拟投资成立界首市伟明环保能

源有限公司负责该项目的投资、建设与运营等工作

,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000

万元

,

其

中公司出资

6,300

万元

,

持有其

90%

股权。

●

特别风险提示

:

本项目特许经营协议尚未签署

,

合同签订及合同具体条款尚存在一定

不确定性

;

项目筹建和建设期间存在政府部门审批进度不及预期、建设工期延误的风险

;

项目

运营期间存在垃圾供应量不足、生活垃圾热值变化以及国家产业、税收政策变化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

日收到招标人界首市环境卫生管理局

(

以下简称“招标人”

)

、招标代

理机构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来的《中标通知书》

,

确认公司为“界首市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

PPP

项目”的中标单位。有关中标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3

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项目中标情况的公

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5-042)

。公司拟与界首市丰泉环境卫生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丰泉公司”

)

合

资组建界首市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

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定的名称为准

)

负责该项

目的投资、建设与运营等工作。

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19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十四次会议

,

审议通过《关于投资界首市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

PPP

项目的议案》

,

同意并批准公司投资、建设、运营界首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PPP

项目

,

并与丰泉公司合资成立项目公司

,

批准以自有资金不超过

10,000

万元投资于本项目

;

同意授权管理层根据本项目建设进度在出资额度内分期出资

,

注册资本与投资总额差额部分

通过项目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等借款方式解决

,

并签署后续融资协议

;

同意授权管理层与

政府部门、丰泉公司签署后续法律文件。

本次对外投资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

一

)

项目基本情况

:

界首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PPP

项目

,

规模为

500

吨

/

日

,

拟配置

250

吨

/

天焚

烧线

2

条

,

投资建设占地约

40

亩的填埋库区

,

投资总金额约人民币

23,000

万元

,

公司以自有资金

不超过

10,000

万元投资于本项目。该项目特许经营期限为

30

年

(

含设计、建造期

3

年

)

。公司出资

在界首市设立界首市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作为具体实施的项目公司。 项目公司的注册资

本拟定为

7,000

万元

,

公司拟以货币出资

6,300

万元

,

占项目公司股份比例

90%,

丰泉公司拟以本

项目建设用地在特许经营期内的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投入项目公司

,

占项目公司股份比例为

10%,

但丰泉公司仅参与项目公司的管理工作

,

不参与项目公司的盈利分红

,

不负责项目公司

亏损和债务承担。

(

二

)

拟设立新公司基本信息

1

、公司名称

:

界首市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2

、注册资本

:7,000

万元人民币

3

、注册地址

:

安徽省界首市

4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5

、法定代表人

:

项光明

(

暂定

)

6

、经营范围

:

垃圾焚烧发电

;

农林废弃物处理

;

一般固体废弃物处理项目投资

;

环保工程的

投资咨询与建设

;

垃圾、烟气、污水、灰渣处理技术开发及服务

;

环保设备销售及安装服务。

7

、主要投资人的出资比例

:

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

6,3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90%;

丰泉公司

以本项目建设用地在特许经营期内的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

7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10%

。

以上内容最终以公司与丰泉公司的合作协议约定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定为准。

三、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是公司成功承接的首个安徽省境内垃圾处理项目

,

有利于促进公司固废业务跨区

域发展

,

将对公司增加固废业务处理规模

,

拓展我国中部地区固废处理市场带来积极影响。

本项目的实施

,

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

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该项目的实施而产生关联

交易、同业竞争以及业务依赖的情形。本项目对公司

2016

年度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

但

项目的实施对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及经营业绩提升产生积极影响。

四、投资风险分析

本项目特许经营协议尚未签署

,

合同签订及合同具体条款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

项目筹建

和建设期间存在政府部门审批进度不及预期、建设工期延误的风险

;

项目运营期间存在垃圾

供应量不足、生活垃圾热值变化以及国家产业、税收政策变化的风险。

五、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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